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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监管

依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通知

各市、州、县公安局 :

为认真贯彻公安部《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及省

厅十二条意见 ,切 实提升爆破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现就严格爆破作

业单位安全监管,依 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高度重视。爆破作业单位是经公安机关依法审批许可的

接触、使用民爆物品,并 实施爆破作业的独立法人单位。爆破作业

涉及民爆物品运输、储存、收发、领取、清退、使用等多环节,流 程

长、接触人员多,管 理不严、使用不当,极 易非法流失、引发事故,严

重危害公共安全。当前 ,反 恐维稳形势极其严峻,民 爆物品疒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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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暴恐分子、对社会不满、心态失衡人员之手 ,后 果不堪设想。加

强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监管 ,对 资质条件不达标、违法经营问题严重

的爆破作业单位 ,依 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禁

止其从业并接触民爆物品,是 应对当前复杂反恐维稳形势 ,保 障公

共安全的必然要求和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所在。各地公安机关要

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底线思维 ,增 强对依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爆破

作业单位许可证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履 职尽责 ,严 格监管 ,依 法查

处 ,确 保安全。

二、明确条件。省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民

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

求》相关条款 ,对撤销、吊销爆破作业单位从业资质许可证件情形

进行了梳理细化(见 附件 )。 各地要严格把握撤销、吊销从业资质

许可证件情形 ,依 法撤销、吊销爆破作业单位从业资质许可证件。

执法中,要 严格管控 自由裁量权 ,对 符合撤销、吊销从业资质情形

的,坚 决依法启动撤销、吊销从业资质许可证件程序 ;对 不符合撤

销、吊销资质条件 ,涉 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坚 决依法予以处罚 ,严 禁

降格处罚、低调处理。

三、规范程序。县级及以上公安机关在对爆破作业单位 日常

监督检查中,发 现应依法撤销、吊销资质的,要 固定证据 ,书 面告知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签发公安机关。签发公安机关接到书面

告知后 ,应 组织复核。对复核属实 ,符 合撤销许可证情形的,由 发

证公安机关撤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其 中,对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要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

责任 ,并 禁止其 3年 内再次申请从业资质。符合 吊销许可证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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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要 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 时受理

案件 ,全面调查取证 ,并将案卷材料报发证公安机关依法吊销许可

证件。发证机关在作出吊销许可证件行政处罚前 ,要 告知违法嫌

疑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对 申请听证的,由 发证机关法制部

门组织听证 ,并 从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全面听取当事

单位陈述和申辩 ,切 实保障违法嫌疑单位权利。

四、加强督导。要加大对撤销、吊销爆破作业单位从业资质许

可证件执法工作的指导 ,准 确把握条件 ,规 范工作程序 ,确 保依法

行政。要将撤销、吊销爆破作业单位从业资质许可证件工作纳入

执法质量考评内容 ,加 太考核奖惩力度。对应撤销、吊销爆破作业

从业资质许可证件 ,相 关公安机关、民警不及时启动程序 ,压 案不

查 ,查 而不处的,或违反相关程序、条件撤销、吊销爆破作业单位从

业资质的,要 严肃倒查追责。涉嫌失职渎职犯罪的,坚 决追究刑事

责任。

接此通知后 ,请 迅速传达至基层公安机关和爆破作业单位 ,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工作情况 ,请及时报省厅治安总队。

附件 :依 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情形

钅 妒

(此件予以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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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依法一次性撤销或吊销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情形

-、撤销从业资质

爆破作业单位不符合《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

(GA990-201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依 法撤销爆破作业单位从业资质 :

(一 )以 挂靠爆破作业人员、提供虚假设计施工业绩、资产审

计报告、爆破施工机械和检测、测量设备证明及违法违规民爆物品

储存库安全评价合格资料等欺骗手段取得从业许可证的 ;

(二 )以 贿赂手段取得从业许可证的。

二、吊销从业资质

有下列违法行为情形之一的,依 照《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鲳、49、sO条 ,按 照情节严重情形 ,依 法吊销从业许可证件 :

(一 )未按照资质等级从事爆破作业

1、 四级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从事 B级及 以上爆破作业项 目

的 ;

2、 三级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从事 A级爆破作业项 目的 ;

3、 超资质等级同时从事 3个爆破作业项 目的 ;

4、超资质等级从事爆破作业 ,导 致发生较大及以上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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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故的。

(二 )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

登记记录

1、 涉及炸药 sO00克 以上的 ;

2、 涉及雷管 150枚 以上的 ;

3、 涉及索类爆炸物品 150米 以上的 ;

4、 导致民用爆炸物品非法流失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 )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

1、违反《爆破安全规程》关于爆破施工准各、钻爆一体、爆破

器材现场检测、加工及起爆方法、起爆网络、装药、填塞、爆破警戒、

信号、爆后检查、盲炮处理等规定 ,有 3处 及以上不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和规范的 ;

2、 发生较大以上爆破作业责任事故的。

(四 )未按规定设置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技术防范设施

1、 故意未设置技术防范设施的 ;

2、 一次发现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5处及以上技术防范措施

不符合要求的 ;

3、 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 )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

民用爆炸物品 ,致使账物不符

1、 涉及炸药 m∞ 克、雷管 150枚 、索类爆炸物品 150米 以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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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用爆炸物品非法流失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 )非 法储存民用爆炸物品

1、超量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炸药 3000克 、雷管

100枚 、索类爆炸物品 100米 以上的 ;

2、 混存雷管、炸药的 ;

3、 导致发生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的。

(七 )违反制度致使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1、 致使炸药 3000克 、雷管 100枚 、索类爆炸物品 100米 以上丢

失、被盗、被抢的 ;

2、被利用实施违法犯罪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 )民用爆炸物品被盗、被抢、丢失不报

1、发现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超 过 4小 时未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告或者公安机关根据掌握情况核查时,仍 故意隐瞒不

报的 ;

2、被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或引发公共安全事件的。

(九 )非 法转让、出借、转借、抵押、赠送民用爆炸物品

1、 涉及炸药 1500克 、雷管 sO枚 、索类爆炸物品 3O米 以上的 ;

2、 被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或引发公共安全事件的。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 ,一 般爆破作

业责任事故 ,是 指造成 3人 以下死亡 ,或 者 10人 以下重伤 ,或 者

100O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 大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是 指

造成 3人 以上 10人 以下死亡 ,或 者 10人 以上 sO人 以下重伤 ,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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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 元以上 5000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 大爆破作业

责任事故 ,是 指造成 10人 以上 3O人 以下死亡 ,或 者 50人 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 ,或 者 sO00万 元以上 1亿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 ;特 别重大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是 指造成 ⒛ 人以上死亡 ,或 者

1OO人 以上重伤 ,或 者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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